项目需求
项目属性:服务类项目。

项目背景：

为落实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占一补一”制度，切实做好补充耕地工作，改善土地利用条件，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质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全面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促进盐都区经济社会的全面、稳定、持续和协调发展，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补充耕地项目管理严格新增耕地核实认定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2〕36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2〕369号）等文件精神，开展盐都区2024年度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项目库项目。

分包三：

项目属性:服务类项目。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进一步规范未利用地、复垦土地等拟开垦为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加强耕地土壤环境质量风险管控，提升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现对盐都区2024年度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项目库项目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调查监测指标参照《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中所要求的项目及关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使用标准执行。调查监测点位布设和样品采集等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实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后，按照《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通过审查。

为切实保障地块安全利用开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需实施相关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进一步明确地块污染情况；实施周边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地块环境质量。

二、项目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八号）

（2）《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3）《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令 第42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3〕7号）

（5）《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 第3号）

（6）《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 令第42号）

（7）《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

（8）《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

（9）《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

（1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1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1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13）《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

三、工作内容及成果要求

（1）搜集场地现状与历史情况、场地环境资料及场地利用变迁资料；

（2）了解相邻场地、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3）组织开展相关地块周边新增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具体包括采样与检测（土壤、地下水）及测绘等；

（4）场地及周边环境状况和敏感目标；

（5）调查布点方案设计、采样方案及质量保证计划；

（6）土壤和地下水采样及分析；

（7）根据检测结果，编制《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按需求编制。

4、成果与质量要求

提交编制《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并通过业主单位组织的专家评审。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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